银川市总工会困难职工救助标准
为规范帮扶救助工作，提高帮扶工作水平和工作实效，充分发挥职工服务中心的重要作用，特制定本救助标准。

对符合困难职工（农民工）认定标准的各类帮扶救助，原则上一年内只能救助一次。自治区总工会开展的项目性救助活动可另行确定救助标准，但原则上不超过同类别救助标准的最高限额。
一、生活救助
1、经核实符合困难职工条件（以建立困难职工档案、并录入“全国工会困难职工帮扶软件管理系统”为准），申请生活救助的困难职工（农民工），一次性给予800元——1200元的救助。

2、因天灾人祸（火灾、水灾、意外伤害、意外事故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生活难以为继的，一次性救助最多不超过3000元。

3、外地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到帮扶中心上访求助者，确因经济困难，难以回家或果腹者，经本人申请，可给予50元—500元的救助。

二、医疗救助

职工及家庭主要成员患病住院或死亡，自付医疗费用过大造成生活特别困难，一个年度（初次申请的以往年度可以累计计算）医疗费在5万元（含）以内的给予不超过3000元救助；医疗费在5万元—10万元（含）的给予不超过5000元救助；医疗费在10万元—15万元（含）的给予不超过8000元救助；医疗费在15万元—20万元（含）的给予不超过10000元救助；医疗费在20万元以上的给予不超过12000元救助。以上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6%。

三、助学救助

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考入三本以上院校，确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交纳学费（政策性收费），金秋助学活动期间，凡是考入二本以上院校的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符合救助条件者，不分区内外院校，原则上一次性救助最多不超过5000元；学期中间（含往届）提出助学申请的，符合救助条件者，一次性救助最多不超过3000元；考入三本（不含）以下院校、军队（武警）院校、艺术院校、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育均不在助学救助范围。
四、法律援助

银川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对上访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实行免费法律援助，对生活确实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按照国家法律援助相关法规政策，可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办案补贴，符合建档标准的困难职工（农民工）可参照生活救助的标准予以救助。

五、职业培训

根据自治区总工会规定，开展面向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培训工作，不得超过下拨自治区财政配套专项帮扶资金总额的30%，使用对象为已经建立正式档案的困难职工（农民工），自治区财政配套专项帮扶资金用于开展职业培训工作要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程序进行公开招标,选择有资质的培训学校并签订合同，培训价格按照培训工种和当地培训市场价确定。通过技能培训考试和鉴定，获得初级劳动等级证书不低于85%，就业率不低于90%。不得使用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帮扶救助工作，乡镇（街道）、产业、直属基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站不得使用帮扶资金开展技能培训。

六、职业介绍

职工服务中心同时下设创业带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为就业困难的失业人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不产生费用。

以上《银川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标准》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银川市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标准即行废止。









